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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就對梁家傑議員、毛孟靜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投訴  

提交的報告  
 

第 1章  
 

引言  
 
 
報告的目的  
 
1.1  本報告是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
就對梁家傑議員、毛孟靜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

擬備的報告。  
 
 
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職權範圍及處理投訴程序  
 
1.2  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1.3  根據《議事規則》第73(1)(c)條 (附錄 II)，監察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包括考慮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的投訴，

或就議員未有登記及申報其個人利益而作出的投訴，並經監察

委員會考慮後如認為適當，調查該投訴。  
 
1.4  為處理投訴，監察委員會在2012年11月26日的會議上，
採納《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接獲有關議員登記或申報個人

利益、或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下稱
"《程序》")(附錄 III)，並在2012年 11月27日把《程序》發給全體
議員。《程序》適用於監察委員會在 2014年 12月 9日前接獲的
投訴 1。  
 
1.5  《程序》訂明分兩個階段處理投訴，即初步考慮階段及

調查階段。根據《程序》第 (7)段，初步考慮的目的是確定投訴
的內容及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文，以及掌握投訴

及指稱事宜的有關資料。監察委員會會根據在初步考慮階段

掌握的資料，決定應否就投訴進行調查。  

                                                 
1 監察委員會於 2014年 12月 9日採納一套經修訂的處理投訴程序，而該程序

適用於在該日期或之後接獲的投訴。經修訂《程序》已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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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 

 
1.6  在 2014年 7月 23日至 8月 1日期間，監察委員會秘書接獲
由公眾人士透過電郵和函件作出，合共 15宗 2對梁家傑議員、

毛孟靜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投訴。投訴人提述多份報章報道，

指稱該 3名議員曾在過去兩年多收取黎智英先生為數介乎
30萬元至 150萬元之間的捐款，但卻沒有登記該等利益，因而
違反《議事規則》的登記規定。在上述投訴中，由於監察委員會

秘書無法查證當中7宗投訴的投訴人身份，而按照《程序》第 (1)段
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此類投訴，因此，監察委員會考慮了由身份

業經查證的投訴人作出的餘下8宗投訴。  
 
1.7  監察委員會秘書於 2014年 8月 12日接獲由屬香港工會
聯合會的5名立法會議員，聯署作出對毛孟靜議員及涂謹申議員
的書面投訴；該 5名議員為黃國健議員、王國興議員、麥美娟
議員、鄧家彪議員及郭偉强議員 3。投訴人要求監察委員會調查，

毛議員及涂議員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 83(2)條，因為該兩名
議員被指各自收取了黎智英先生 50萬元選舉捐贈，但卻未有
登記該項指稱的選舉捐贈。  
 
1.8  根據投訴 (附錄 IV)內容及投訴人所提述的 2014年 7月
22日及 23日的報章報道 (附錄V)，監察委員會確定對該 3名議員
作出的投訴所涉及的指稱如下：  
 

(a) 梁家傑議員於2013年 6月收取黎智英先生30萬元
捐款，但未有按《議事規則》所訂明的登記規定

登記此項個人利益；  
 

(b) 毛孟靜議員於2012年 4月收取黎智英先生50萬元
捐款，但未有按《議事規則》所訂明的登記規定

登記此項個人利益；及  

                                                 
2 該 15宗投訴同時是對李卓人議員及梁國雄議員作出的。監察委員會仍在處理

對該兩名議員的投訴，並會就其對該等投訴的處理另行提交報告。  
 

3 該 5名議員同時對李卓人議員及梁國雄議員作出投訴。監察委員會仍在處理對
該兩名議員的投訴，並會就其該等投訴的處理另行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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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涂謹申議員於2012年 4月收取黎智英先生 50萬元
捐款，但未有按《議事規則》所訂明的登記規定

登記此項個人利益。  
 
 
投訴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規則  
 
1.9  《議事規則》第 83條就議員登記個人利益作出規定。
議員登記的須予登記個人利益詳情登錄於《議員個人利益

登記冊》內，供公眾查閱。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議員

所收受金錢或其他實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

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在立法會的行為、言論、表決取向，

或以立法會議員身份所作的行為。根據第83(1)條，每名議員不得
遲於每屆立法會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登記其須予登記的

個人利益。第83(3)條訂明，議員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有變更，
該議員須在變更後14天內作出登記。議員登記個人利益時，須以
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 4，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

利益詳情。第 83(5)條訂明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第 83條全文
載於附錄VI。  
 
1.10  考慮到投訴的內容，監察委員會認為有兩類須予登記的

個人利益，即 "選舉捐贈 "及 "財政贊助 "，與投訴相關，而《議事
規則》第83(5)(d)條將之分別訂明如下：  
 

"(d)(i) 議員在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選舉中，以候選人
身份或由任何人代表其收取的所有捐贈，而該等

捐 贈 目 的 為 支 付 該 議 員 在 該 選 舉 中 的 選 舉

開支；或  
 

(ii) 作為立法會議員時，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
贊助，而提供詳情時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括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

給予該議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  
 
1.11  監察委員會認為，由於投訴關乎該 3名被投訴的議員
未有登記個人利益，因此，監察委員會考慮該等投訴，合乎《議事

規則》第73(1)(c)條所訂的監察委員會職權範圍。  
 
                                                 
4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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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慮投訴  
 
1.12  在 2014年 7月至 2015年 5月期間，監察委員會合共舉行
7次會議 5，以考慮該等投訴。按照《程序》第 (23)段，所有會議
均閉門舉行。  
 
1.13  監察委員會曾檢視《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登記

紀錄，以研究該3名被投訴的議員所登記的相關個人利益，並曾
邀請該3名議員就對他們的投訴提供書面資料及解釋，以及邀請
其中一名議員出席會議。  
 
1.14  根據該 3名被投訴的議員提供的解釋和資料，監察
委員會已在初步考慮階段完成考慮對其中兩名議員的投訴，而

不會進一步就投訴作調查。由於監察委員會委員對另一名議員

的投訴意見分歧，監察委員會未能得出結論。監察委員會決定

就其對該等投訴所作的考慮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本報告 

 
1.15  本報告第2至第4章分別載述對梁家傑議員、毛孟靜議員
及涂謹申議員的投訴所涉指稱，以及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所作

的考慮和結論。  
 
 
 

                                                 
5 2014年 7月 30日、 10月 28日，以及 2015年 1月 5日、 2月 2日及 11日、 3月 25日及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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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對梁家傑議員的投訴  
 
 
2.1  本章載述對梁家傑議員的投訴 (附錄 IV)所涉指稱、
梁議員提供的資料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就投訴作出的考慮

和結論。  
 
 
投訴內容及相關規則 

 
2.2  監察委員會所確定的投訴所涉指稱是，梁家傑議員於

2013年6月收取黎智英先生30萬元捐款，但未有按《議事規則》
所訂明的登記規定登記此項個人利益。  
 
2.3  監察委員會認為，若梁家傑議員確曾如指稱所指，於

2013年6月作為立法會議員收取黎智英先生的捐款，該項捐款便
屬《議事規則》第83(5)(d)(ii)條訂明的 "財政贊助 "下的須予登記
個人利益。梁議員根據第 83(1)條於 2012年 10月 10日、當天舉行
的第五屆立法會首次會議之前登記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他

沒有登記任何財政贊助。因此，若梁議員在該日後收取任何財政

贊助，則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便有所變更，而他必須根據

第83(3)條在14天內登記該項變更。  
 
2.4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登記紀錄顯示，梁家傑議員

自第五屆立法會任期於2012年10月 1日開始至今，從未向立法會
秘書登記任何財政贊助。考慮到投訴的內容，監察委員會認為

《議事規則》第 83(3)及 (5)(d)(ii)條與投訴相關，並確定有關
梁議員違反《議事規則》的指稱如下：  
 

梁議員因下述事項而違反《議事規則》第83(3)條：未有
在他於 2013年 6月收取黎智英先生 30萬元捐款後 14天
內，將該筆捐款登記為第 83(5)(d)(ii)條訂明的 "財政
贊助 "下的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的初步考慮 

 
2.5  在監察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以考慮對梁家傑議員的

投訴之前，梁議員鑒於有關黎智英先生向真普選聯盟 (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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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聯 ")作出 30萬元捐款的報章報道引起輿論關注，於 2014年
7月29日主動致函監察委員會 (附錄VII)。  
 
2.6  梁家傑議員表示，公民黨是真普聯的其中一名成員，而

後者於 2013年 3月 21日成立。梁議員以公民黨成員身份參與
真普聯的工作。真普聯於2013年4月3日的會議上議決，作為過渡
安排，在真普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及開立銀行戶口之前，

應以梁家傑議員和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博士的名義開立聯名

銀行戶口，以存放真普聯的收入及支付費用 (附錄VII第 6頁 )。
真普聯並議決，戶口持有人必須在真普聯藉決議授權下作聯名

提款，方可從該銀行戶口提款。以 "MR CHENG YU SHEK JOSEPH & 
MR LEONG KAH KIT ALAN"為聯名名稱的銀行戶口於2013年4月
18日開立。2013年7月24日，一張為數30萬元的支票存入該聯名
戶口 (附錄VII第 18頁 )。在 2013年 4月至 2014年 2月期間，共有
734,474元存入該聯名戶口。梁議員向監察委員會提供真普聯
相關會議紀要的摘錄，以及該聯名戶口由 2013年 4月 18日至
2014年2月18日的月結單副本。  
 
2.7  梁家傑議員在其函件中告知監察委員會，在真普聯於

2013年9月18日舉行的會議上，真普聯召集人報告已在滙豐銀行
為真普聯開立戶口，而聯名戶口內的款項將分批轉移至真普聯

的銀行戶口 (從該聯名戶口提款的支票，以及透過支票存入
真普聯銀行戶口的交易通知書副本載於附錄VII第 24至 28頁 )。
共有 667,108元從該聯名戶口分 5次轉帳至真普聯的銀行戶口。
梁議員並解釋，按照真普聯會計師的建議，該聯名戶口保留

1,000元的結餘，直至課稅年度完結為止。  
 
2.8  梁家傑議員表示，他和鄭宇碩博士只是以受託人身份，

為真普聯持有該聯名戶口內的款項。鑒於他並無直接或間接

金錢利益、不涉及實惠或實利，而他亦沒有由於其立法會議員

身份的關係收取該筆30萬元的捐款，因此，按照《議事規則》，
他無須登記該筆捐款。  
 
2.9  經考慮梁家傑議員主動提供的資料後，監察委員會邀請

他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證明日期為2013年7月24日的交易通知書
(附錄VII第 9頁 )上所顯示的30萬元為黎智英先生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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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梁家傑議員在其回覆 (附錄 VIII)中表示，他認為監察
委員會的要求並不合理，因為並無證據證明他曾以立法會議員

身份收取黎智英先生30萬元捐款。然而，為協助監察委員會盡快
處理投訴，並在真普聯協助下，梁議員向監察委員會提供日期

為 2013年 7月 2日、抬頭人為 "CHENG YU SHEK JOSEPH AND 
LEONG KA KIT ALAN"的30萬元銀行本票副本 (附錄VIII第5頁 )。
然而，梁議員表明，由於真普聯未有授權他披露捐款人的身份，

故此他不能確認黎先生是捐款人。  
 
2.11  監察委員會察悉，該銀行本票副本上並無任何資料，

可讓監察委員會確定，日期為2013年7月24日的交易通知書上所
顯示的30萬元，是否黎智英先生作出的捐款。  
 

 

結論 

 
2.12  經考慮梁家傑議員提供的資料後，監察委員會接納他的

解釋，並認為沒有資料顯示，梁議員因下述事項而違反《議事

規則》第83(3)條：未有在他於2013年6月收取黎智英先生30萬元
捐款後 14天內，將該筆捐款登記為第 83(5)(d)(ii)條訂明的 "財政
贊助 "下的個人利益。  
 
2.13  監察委員會作出結論，認為指稱梁家傑議員已違反

《議事規則》第 83(3)條所訂登記規定的投訴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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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對毛孟靜議員的投訴  
 
 
3.1  本章載述對毛孟靜議員的投訴 (附錄 IV)所涉指稱、毛議員
提供的資料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就投訴作出的考慮和結論。 
 
 
投訴內容及相關規則 

 
3.2  監察委員會所確定的投訴所涉指稱是，毛孟靜議員於

2012年4月收取黎智英先生50萬元捐款，但未有按《議事規則》
所訂明的登記規定登記此項個人利益。  
 
3.3  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條，每名議員不得遲於每屆
立法會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登記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包括第 83(5)(d)(i)條訂明的 "選舉捐贈 "。
監察委員會認為，若毛孟靜議員確曾如指稱所指，在2012年9月
的立法會選舉 (她在該次選舉中當選 )中，以候選人身份收取該筆
捐款，則該筆捐款須根據第 83(1)條登記為 "選舉捐贈 "下的個人
利益。  
 
3.4  另一方面，由於毛孟靜議員在 2012年 4月時並不是
立法會議員，因此，若她曾如指稱所指收取該筆捐款，而該筆

捐款是用作選舉經費以外的用途，則該筆捐款無須登記為《議事

規則》第 83(5)(d)(ii)條訂明的 "財政贊助 "下的個人利益，因為
須予登記的 "財政贊助 "僅指 "作為立法會議員 "所收取的贊助。  
 
3.5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登記紀錄顯示，在毛孟靜

議員登記的選舉捐贈當中，並無任何來自黎智英先生的捐款。

考慮到投訴的內容，監察委員會認為《議事規則》第 83(1)及
(5)(d)(i)條與投訴相關，並確定有關毛議員違反《議事規則》的
指稱如下：  
 

毛孟靜議員因下述事項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83(1)條：
未有在不遲於 2012年 10月 10日第五屆立法會舉行首次
會議當天，將據稱她於 2012年 4月收取的黎智英先生 50
萬元捐款登記為第 83(5)(d)(i)條訂明的 "選舉捐贈 "下的
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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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的初步考慮 

 
3.6  監察委員會向毛孟靜議員提供對她作出而監察委員會

正予以考慮的投訴副本，並邀請她作出書面回應。毛議員回覆

(附錄 IX)時聲稱，她在2012年 4月並沒有從黎智英先生或其助手
Mark SIMON先生收取指稱的 50萬元捐款。她表明已將她參加
2012年立法會選舉涉及的所有選舉捐贈資料，詳列於她根據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554章 )及《議事規則》的規定
而提交的相關選舉申報書 6及申報表內。對於報章報道指黎先生

已公開承認曾經作出該項捐款，毛議員指出，黎先生其後已

澄清，他是捐款給政黨，如有關捐款被後者調撥作個別人士的

選舉經費，這與他無關。  
 
3.7  監察委員會從《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登記紀錄

察悉，毛孟靜議員首次於2012年10月5日登記選舉捐贈，及後於
2012年 11月 28日更新她的登記資料 (分別載於附錄 IX第 12及
13頁 )。毛議員在 2012年 10月 5日的登記紀錄中表明，她收取了
公民黨及 Philip BOWRING先生 7各 50萬元的選舉捐贈。監察
委員會察悉，在 2012年 11月 28日的登記紀錄中，來自公民黨的
選舉捐贈數額修訂為540,207.76元。  
 
3.8  毛孟靜議員向監察委員會提供她於 2012年 11月 12日向
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有關選舉捐贈的選舉申報書副本 (附錄 IX
第7至11頁 )。根據該份選舉申報書，她就 2012年立法會選舉收取
的選舉捐贈總額為 1,040,207.76元，當中包括來自公民黨的
540,207.76元，以及來自Philip BOWRING先生的50萬元。  
 
3.9  毛孟靜議員並向監察委員會提供公民黨於 2014年 8月
8日發給她的函件 (附錄 IX第 4至 21頁 )，當中載述的事項包括
公民黨就 2012年立法會選舉，向毛議員的競選團隊捐贈合共
540,207.76元，分別為 88,738.70元現金，以及價值 451,469.06元
的服務。監察委員會察悉，來自公民黨的相同數額選舉捐贈，

                                                 
6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第 37(1)及 (2)(a)( i)條訂明，參加

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必須在選舉結果公布的日期後的 60天屆滿之前，向
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選舉申報書，列出該候選人在該項選舉中的選舉開支，

以及曾由該候選人或由他人代該候選人在與該項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收取的

所有選舉捐贈。  
 
7 Phi l ip  BOWRING先生是毛孟靜議員的丈夫 (附錄 IX第 1頁 )。  



 
 

10 

列明於 2012年 11月 12日的選舉申報書、 2012年 11月 28日的登記
紀錄，以及公民黨2014年8月8日的函件。  
 
3.10  毛孟靜議員亦主動向監察委員會提供其銀行戶口由

2012年 3月至 2013年 3月的月結單，以及一份日期為 2012年 9月
5日屬Philip BOWRING先生銀行戶口的結單。監察委員會察悉，
有一個交易記項顯示，BOWRING先生的銀行戶口在 2012年 8月
15日有一筆 50萬元的支票提款，而另一個交易記項則顯示，
毛議員的銀行戶口在同日有一筆相同金額的支票存款 (分別載於
附錄 IX第46及32頁 )。  
 
3.11  毛孟靜議員在其向監察委員會提交的Philip BOWRING
先生的銀行結單副本 (附錄 IX第 46頁 )上，特別標示了 4個交易
記項。其中一個特別標示的記項是一宗日期為2012年8月15日以
支票進行的 50萬元提款。另外 3個特別標示的記項則是數筆
存款，分別為2012年8月10日存入464,730元，以及2012年8月13日
存入 15,487.80元和 24,294元，並均附有 "出售黃金／外滙收入 "
的備註。監察委員會認為，毛議員特別標示這些交易記項，似乎

是要說明，來自BOWRING先生的 50萬元選舉捐贈的資金來源。
監察委員會察悉，BOWRING先生所提供的相同數額選舉捐贈，
亦列明於 2012年 10月 5日的登記紀錄，以及 2012年 11月 12日的
選舉申報書 (分別載於附錄 IX第12頁及第7至11頁 )。  
 

 

結論 

 
3.12  經研究毛孟靜議員提供的資料後，監察委員會認為沒有

資料顯示，毛議員因下述事項而違反《議事規則》第83(1)條：
未有在不遲於 2012年 10月 10日第五屆立法會舉行首次會議
當天，將據稱她於2012年4月收取的黎智英先生50萬元捐款登記
為第83(5)(d)(i)條訂明的 "選舉捐贈 "下的個人利益。  
 
3.13  監察委員會作出結論，認為指稱毛孟靜議員已違反

《議事規則》第83(1)條所訂登記規定的投訴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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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對涂謹申議員的投訴  
 
 
4.1  本章載述對涂謹申議員的投訴 (附錄 IV)所涉指稱、涂議員
提供的資料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就投訴作出的考慮和結論。 
 
 
投訴內容及相關規則 

 
4.2  監察委員會所確定的投訴所涉指稱是，涂謹申議員於

2012年4月收取黎智英先生50萬元捐款，但未有按《議事規則》
所訂明的登記規定登記此項個人利益。  
 
4.3  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條，每名議員不得遲於每屆
立法會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登記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包括第 83(5)(d)(i)條訂明的 "選舉捐贈 "。
監察委員會認為，若涂謹申議員確曾如指稱所指，在2012年9月
的立法會選舉 (他在該次選舉中當選 )中，以候選人身份收取該筆
捐款，則該筆捐款須根據第 83(1)條登記為 "選舉捐贈 "下的個人
利益。  
 
4.4  另一方面，若涂謹申議員確曾如指稱所指，於2012年4月
作為立法會議員收取黎智英先生的捐款，該筆捐款便屬《議事

規則》第 83(5)(d)(ii)條訂明的 "財政贊助 "下的須予登記個人
利益。涂議員根據第83(1)條於2008年10月6日 (即2008年10月8日
第四屆立法會首次會議之前 )登記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因此，若涂議員在 2008年 10月 6日後收取任何財政贊助，則其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便有所變更，而他必須根據第 83(3)條在
14天內登記該項變更。  
 
4.5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登記紀錄顯示，涂謹申議員

從未登記任何由黎智英先生作出的選舉捐贈或財政贊助。考慮

到投訴的內容，監察委員會認為《議事規則》第83(1)、(3)、(5)(d)(i)
及 (5)(d)(ii)條與投訴相關，並確定有關涂議員違反《議事規則》
的指稱如下：  
 

(a) 涂 謹 申 議 員 因 下 述 事 項 而 違 反 《 議 事 規 則 》
第 83(1)條：未有在不遲於 2012年 10月 10日第五屆
立法會舉行首次會議當天，將據稱他於 2012年 4月
收取的黎智英先生50萬元捐款登記為《議事規則》
第83(5)(d)(i)條訂明的 "選舉捐贈 "下的個人利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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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涂 謹 申 議 員 因 下 述 事 項 而 違 反 《 議 事 規 則 》
第 83(3)條：未有在 他於 2012年 4月收取指稱 的
黎智英先生50萬元捐款後14天內，將該筆捐款登記
為《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訂明的 "財政贊助 "
下的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的初步考慮 

 
4.6  在監察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以考慮對涂謹申議員的

投訴之前，涂議員於 2014年 7月 29日主動致函監察委員會
(附錄X)。涂議員表示，他於2012年10月初步登記曾收取的選舉
捐贈，並表明稍後可能更新登記資料。2012年11月，他按照《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554章 )，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選舉
申報書，列出各項選舉經費及選舉捐贈。由於他的助理疏忽，

以致未有相應更新須根據《議事規則》第83(1)條登記的選舉捐贈
資料。涂議員為此項疏忽致歉，並於2014年7月29日更新須根據
第 83(1)條登記的選舉捐贈資料。涂議員並表示，選舉申報書內
的選舉捐贈資料業經核實，並自 2012年 11月起屬公開資料。
涂議員亦提交了 2012年 11月 15日的報章報道，當中報道他曾
收取的選舉捐贈數額 (附錄X第2至4頁 )。  
 
4.7  監察委員會向涂謹申議員提供對他作出而監察委員會

正予以考慮的投訴副本，並邀請他作出書面回應。涂議員回覆

時聲稱 (附錄XI)，他在2012年 4月沒有從黎智英先生收取指稱的
50萬元捐款。他提到，據若干報章報道，在2014年7月22日的網上
清談節目《壹錘定音》中，主持人問黎先生有否向涂議員及其他

人士捐款，黎先生當時回答 "選舉囉 "。黎先生的回應被新聞界
理解為承認曾經向這些人士捐款。涂議員指出，黎先生翌日在

同一清談節目中澄清，他是捐款給政黨，如有關捐款被後者調撥

作個別人士的選舉經費，這與他無關。  
 
4.8  涂謹申議員並聲稱，除了有關指稱捐款的報章報道外，

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他曾於 2012年 4月收取黎智英先生 50萬元
捐款。涂議員提及一封日期為2012年5月7日的電郵，由Rosalinda 
MENDOZA發 給 CHOW Tat Kuen, Royston， 主 旨是 "RE:WEEKLY 
REPORT – J LAI's PAYMENTS OVER $500K FOR THE WEEK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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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30 – May 05, 2012"。該電郵於 2014年 8月 5日在報章上轉載
(附錄XI第11頁 )，當中包括以下資料：  
 
收款人  數額  詳情  備註  

Mark Simon 港幣 500,000元  轉帳款項作特別項目之用  給 James 
 
涂議員表示，該電郵內沒有任何資料足以令人確定，他就是電郵

中點名提及的 "James"。此外，他指出該電郵內文的不一致之處，
以及該電郵與報章報道此事時所提及的其他電郵之間的不一致

之處，並據此質疑該電郵的真確性 (附錄XI)。  
 
4.9  監察委員會曾研究涂謹申議員提及的相關清談節目

2014年7月22日及23日的逐字紀錄本 (附錄XII)。監察委員會注意
到，對於有否捐款予若干人士 (包括涂議員 )作選舉用途，黎智英
先生的說話似乎前後不一致。監察委員會向涂謹申議員提供

有關逐字紀錄本，並邀請他提供進一步資料 (如有的話 )，以支持
他的聲稱，即他沒有從黎先生收取指稱的捐款。  
 
4.10  涂謹申議員在向監察委員會提交的進一步書面回應

(附錄 XIII)中闡釋，他對黎智英先生說話為何前後不一致的
理解。涂議員指出，黎先生在出席2014年7月22日的清談節目時
表示很疲倦，亦未有看過當日的報章報道。在這情況下，當清談

節目的主持人問他捐款予涂議員及其他人士的用途時，黎先生

回答 "選舉囉 "(附錄XIII第1及2頁 )。依涂議員之見，黎先生受主持
人誤導，以為有人從伺服器儲存的資料中找到了他曾作出指稱

捐款的證據，才會如此回應。涂議員認為，黎先生經過休息並

看過相關的報章報道後，已於翌日出席同一清談節目時澄清，

他的捐款是向政黨而非個別人士作出。  
 
4.11  為支持他的聲稱，即他沒有從黎智英先生收取指稱的

選舉捐贈，亦沒有透過他所屬的民主黨收取任何指定給他的

選舉捐贈，涂謹申議員提交一封由民主黨秘書長簽署並致監察

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XIII第 5頁 )。民主黨在該函件中確認，就
2012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向涂議員提供的選舉捐贈總額為
639,694.54元，包括貨品、服務、現金及免息貸款。此外，有關
的選舉捐贈均來自民主黨的整體收入，包括公眾的捐款，而當中

並無任何捐款是指定給予涂議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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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經研究涂謹申議員提供的資料後，部分委員認為，對於

涂議員有否收取指稱的捐款，仍有疑問尚未釐清。雖然涂議員

嘗試解釋為何黎智英先生在清談節目中的說話前後不一致，但

涂議員的解釋只是其猜測而已。鑒於黎先生在2014年7月22日的
清談節目中公開承認曾向包括涂議員在內的若干人士作出選舉

捐贈，加上上述2012年5月7日的電郵，涂議員應作進一步澄清。
因此，監察委員會邀請涂議員出席會議，並要求他提供 2012年
4月及5月所有銀行戶口的資料。  
 
4.13  在出席監察委員會2015年2月2日的會議前，涂謹申議員
向監察委員會提供其銀行戶口2012年4月至6月的月結單副本 8，

供監察委員會參閱。涂議員在會議上詳細講解銀行結單上的

各項交易紀錄。根據該等結單，監察委員會並未發現任何存入

50萬元的單一交易記項，或任何涂議員未能解釋其來源的大額
存款的記項。涂議員亦表示，他想起尚有一個他名下的銀行戶口

的銀行結單未有向監察委員會提交。涂議員其後於 2015年 2月
24日，向監察委員會提交由一家銀行發出的信件，證明在2012年
4月至5月期間他名下一個往來戶口沒有任何交易紀錄。  
 
4.14  監察委員會樂見涂謹申議員採取合作態度，提供其銀行

戶口在相關期間的交易紀錄資料。部分委員認為，若黎智英先生

作出書面聲明，確認他沒有於 2012年 4月向涂議員作出任何
捐款，將可完全釐清他們的疑問。  
 
4.15  監察委員會察悉，《程序》只述明，在初步考慮階段處理

對議員的投訴時，監察委員會可邀請投訴人和被投訴的議員

提供資料 9。鑒於該條文不適用於黎智英先生，監察委員會決定

要求涂謹申議員提交一份由黎先生簽署的書面聲明，以證明

黎先生沒有於2012年4月直接或間接向涂議員作出指稱的捐款。 
 
4.16  涂謹申議員以書面回覆監察委員會時表示 (附錄XIV)，
鑒於有報章報道，就相關事宜進行的 "法律調查 "仍未完成，他在
尋求法律意見後決定，他不適宜就相關事宜聯絡黎智英先生。  
 

                                                 
8 監察委員會接納涂謹申議員的要求，不透露他銀行戶口月結單上的資料，亦

不在其就有關投訴擬備的報告中刊載該等資料，因為監察委員會認為這樣做

不會削弱其報告的完整性。  
9 《程序》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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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鑒於涂議員的上述回覆，監察委員會委員討論未來工作

路向，但意見分歧。部分委員認為有必要取得黎智英先生的書面

確認，證明他沒有向涂議員作出指稱的捐款，監察委員會才能

夠就有關投訴作出結論。由於涂議員並無提供黎先生的確認

文件，監察委員會有必要進入調查階段，以便邀請或傳召黎先生

向監察委員會提供資料。這些委員認為，倘若監察委員會決定

不進一步考慮有關投訴，將不能釐清部分公眾人士的疑問。  
 
4.18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涂謹申議員已向監察委員會

提供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其銀行戶口資料。除了黎智英先生在

2014年7月22日的清談節目中的說話，以及上述2012年5月7日的
電郵之外，監察委員會並沒有取得任何資料，可令人想到涂議員

曾收取指稱的捐款。因此，若監察委員會繼續進一步考慮有關

投訴，將會對涂議員不公平。這些委員認為，監察委員會應結束

對有關投訴的考慮，並作出投訴不成立的結論。  
 
4.19  由於委員對如何根據《程序》第 (12)段採取進一步行動
一事無法達成共識，根據《議事規則》第 73(2C)條 (該條訂明，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

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

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

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主席將下述兩項議題付諸表決：有關
投訴是否不成立，以及監察委員會應否進入調查階段。  
 
4.20  關於對涂謹申議員的投訴是否不成立的議題， 3名委員
(即劉慧卿議員、范國威議員及郭榮鏗議員 )表決贊成，另外3名
委員 (即林健鋒議員、易志明議員及陳婉嫻議員 )表決反對。由於
贊成者與反對者的數目相等，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79A(1)條 10

作決定性表決，就該議題投反對票。  
 
                                                 
10 第 79A(1)條：凡本部的規則規定，委員會的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

須作決定性表決，則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就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作決定

性表決時 (在主席或副主席選擧中 (視屬何情況而定 )作決定性表決除外 )，不得
使待決議題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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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主席繼而把下述議題付諸表決：監察委員會應否進入

調查階段，以調查對涂謹申議員的投訴。 3名委員 (即林健鋒
議員、易志明議員及陳婉嫻議員 )表決贊成，另外 3名委員 (即
劉慧卿議員、范國威議員及郭榮鏗議員 )表決反對。由於贊成者
與反對者的數目相等，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79A(1)條作決定
性表決，就該議題投反對票。  
 
 
結論 

 
4.22  鑒於上述表決結果，主席作出結論，就對涂謹申議員的

投訴而言，監察委員會委員意見分歧，監察委員會未能得出

結論，所以不會再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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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立法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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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劉慧卿議員 , JP 
  
  
委員  林健鋒議員 , GBS, JP 
 易志明議員  
 范國威議員  
 陳婉嫻議員 , SBS, JP 
 郭榮鏗議員  
  
  
秘書  梁紹基先生  
  
  
法律顧問  顧建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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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研究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編製、備存、取覽等各項安排； 

 
(2) 考慮議員或其他人士就該登記冊的形式及內容提出的建

議；  
 

(3) 考慮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或就議員未有登
記及申報其個人利益而作出的投訴，並經委員會考慮後如

認為適當，調查該投訴；  
 

(4) 考慮與第83AA條 (申請發還工作開支或申請預支營運資金 )
所提述的議員行為有關的投訴，並經委員會考慮後如認為

適當，調查該投訴；  
 

(5) 考慮關乎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並
就該等事宜提供意見及發出指引；及      

 
(6) 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及建議，包括關於根據本議事規則    

第 85條 (與個人利益、工作開支或營運資金有關的處分 )  
作出處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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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接獲有關議員登記或申報個人利益、  
或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投訴時的處理程序  
 
 
 
 
 
 
 
 
 
 
 

 
2 0 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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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接獲有關議員登記或申報個人利益、  
或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投訴時的處理程序  
 

 

首次會議的召開  
 

 
( 1 )  議 員 個 人 利 益 監 察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 接 獲 議 員 或 市 民 ( 下 稱 "

投 訴 人 " )就 某 位 議 員 (下 稱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 )登 記 或 申 報 其 個 人

利 益 或 某 位 議 員 申 領 工 作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事 宜 所 作 出 的 書 面 投 訴

後，委員會秘書 ("秘書 " )須立即聯絡該投訴人及查證其身份，然

後 將 該 項 投 訴 以 機 密 文 件 方 式 發 送 給 各 委 員 ， 並 請 委 員 會 主 席

( "主席 ")（主席如不在香港或被投訴的議員是主席，秘書應請示

副主席，下同）在兩個工作天內決定應否就此召開會議。若投訴

(i) 是 由匿 名、不能 辨別身 份 或 無 法 取 得 聯 絡 的 人 士 作 出 、 或 (ii)
是針對前任議員的，或 (iii) 關乎議員被指稱在投訴日期之前 7 年

或以上期間所作的作為或漏報事件，主席須指示秘書將該項投訴

以 機 密 文 件 方 式 發 送 給 各 委 員 備 悉 ， 但 委 員 會 不 會 考 慮 該 項

投訴。  
 
( 2 )  在 決 定 應 否 就 收 到 的 投 訴 召 開 會 議 時 ， 主 席 可 就 下 列 理 由 考 慮

無須舉行會議：  
 

( a )  該 項 投 訴 與 議 員 個 人 利 益 的 登 記 或 申 報 ， 或 議 員 申 領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無關；  

( b )  該項投訴的指控純屬臆測、推論或並非基於事實的判斷； 

( c )  該 項投 訴涉及 實 質 重 複 的 指 稱 ， 而 該 等 指 稱 已 獲 委 員會

處理，但如出示新的證據則作別論；或  

( d )  主席認為其他適當的理由。  
 

( 3 )  若主席決定應召開會議，則須指示秘書安排委員會在緊隨的７個

工作天內就該項投訴召開首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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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若 主 席 決 定 無 需 召 開 會 議 ， 並 如 是 向 秘 書 發 出 指 示 及 提 供 其

理 由 ， 秘 書 須 將 主 席 的 決 定 及 其 理 由 通 知 各 委 員 。 如 有 委 員 向

秘 書 書 面 表 示 不 同 意 該 項 決 定 ， 秘 書 須 以 書 面 傳 閱 方 式 ， 請

委 員 會 委 員 就 應 否 召 開 會 議 考 慮 該 項 投 訴 在 ３ 個 工 作 天 內 回 覆

秘書。秘書如在限期內收到過半數委員答覆贊成召開會議，秘書

須請主席決定會議舉行的日期、時間及地 點，以考 慮該項 投訴。

首次會議舉行的日期須為緊隨的７個工作天之內。  
 
( 5 )  若 主 席 作 出 不 需 召 開 會 議 的 決 定 ， 並 且 沒 有 過 半 數 委 員 在 秘 書

發出傳閱文件後的３天限期內表示應召開會議，則委員會將不會

就該項投訴採取進一步行動。  
 

 

初步考慮  
 

 
( 6 )  委員會可就該項投訴舉行一次或多次會議，以考慮該項投訴。  
 
( 7 )   此等會議的目的為：  

 
( i )  確定投訴的內容及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款；及  

( i i )  掌握上述投訴及指稱事宜的有關資料，如：日期、金錢數額

（若有的話）、涉及的人士等等。該等資料不得包括傳播媒介

的報道、不具名人士所提供的資料、個別人士的猜測、推論

或判斷。  
 
( 8 )  在 考 慮 有 關 議 員 申 領 工 作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的 投 訴 時 ， 除 了 考 慮

委員會可能認為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外，委員會須顧及《立法會

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的條文。  
 
( 9 )  委 員 會 可 邀 請 投 訴 人 出 席 會 議 ， 並 提 交 資 料 。 委 員 會 亦 可 邀 請

被投訴的議員出席會議作出解釋，以及提交資料。在作出邀請的

同時，委員會須告知被投訴的議員，若他拒絕出席會議或在會議

中拒絕回答委員會的提問，委員會可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
條例》 (第 382 章 )所賦予的權力，命令他到委員會席前，作證或

出示所管有的文件，並可安排他在宣誓後接受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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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被投訴的議員可由最多 3 名人士陪同出席委員會會議，向他提供

協 助 或 意 見 。 這 些 人 士 可 包 括 法 律 顧 問 ， 每 次 出 席 的 陪 同 人 士

可以是不相同的。然而，被投訴的議員必須親自回答提問、作出

解釋或提供資料。陪同人士不得向委員會發言。  
 
( 11)  若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在 此 階 段 承 認 所 有 指 稱 事 項 ， 而 委 員 會 認 為 可

就此決定投訴是否成立，並決定無須舉行研訊，委員會須向立法

會提交報告，並建議向被投訴的議員施加何種處分。  
 
( 12)  委員會若認為該項投訴不成立，可決定不進一步採取調查行動。 
 
 

 

調查  
 

 
( 13)  若委員會決定就該項投訴進行調查，委員會須指示秘書通知投訴

人及被投訴的議員該項決定，並將所接獲有關投訴的資料提供予

被投訴的議員。  
 
( 14)  在 進 行 研 訊 時 ， 委 員 會 可 根 據 《 立 法 會 ( 權 力 及 特 權 ) 條 例 》

(第 382 章 )第 9(1)條，命令任何人到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其

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在該研訊中，委員

會 可 安 排 此 等 證 人 在 宣 誓 後 接 受 訊 問 。 委 員 會 可 要 求 投 訴 人 、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及 其 他 人 在 宣 誓 後 確 認 其 在 先 前 會 議 提 供 的 資 料

及陳述等。  
 
( 15)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有 權 就 投 訴 的 內 容 及 有 關 事 宜 作 出 解 釋 、 申 辯 及

提交資料。被投訴的議員可由最多 3 名人士陪同出席委員會會

議，向他提供協助或意見。這些人士可包括法律顧問，每次出席

的陪同人士可以是不相同的。然而，被投訴的議員必須親自回答

提問、作出解釋或提供資料。陪同人士不得向委員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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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中止有關投訴的工作  

 

 
( 16)  在初步考慮或調查階段，若委員會獲悉該項投訴或有關事宜正由

執法機關調查，或與在法庭待決的案件有關，委員會可暫時中止

其調查，直至執法機關的調查或法律程序完結為止。  
 
 

 
 

委員會作出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  
 
 

 
( 17)  若 委 員 會 決 定 有 足 夠 證 據 證 實 投 訴 成 立 ， 便 須 將 該 決 定 通 知

投訴人及被投訴的議員。  
 
( 18)  被投訴的議員在收到委員會決定投訴成立的通知後，可在緊隨的

７ 個 工 作 天 內 以 書 面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覆 檢 其 決 定 的 要 求 ， 並 可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書 面 陳 述 及 提 交 在 較 早 前 聆 訊 的 時 候 無 法 獲 得 的

資 料 。 委 員 會 在 接 獲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要 求 覆 檢 其 決 定 的 書 面 通 知

後 ， 主 席 須 指 示 秘 書 安 排 委 員 會 在 緊 隨 的 ７ 個 工 作 天 內 就 覆 檢

要求召開會議，聆聽被投訴的議員的解釋及覆檢其先前的決定。 
 
( 19)  若 委 員 會 認 為 投 訴 成 立 ， 或 委 員 會 經 覆 檢 後 仍 認 為 投 訴 成 立 ，

委員會須將該項投訴、證據及其意見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委員會

亦可根據《議事規則》第 85 條，向立法會提交對被投訴的議員

施加何種處分的建議。委員會在考慮是否建議作出處分，或建議

何種處分時，須顧及被投訴的議員是否由於無心之失，以致違反

了《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則。  
 
( 20)  若 委 員 會 認 為 投 訴 不 成 立 ， 委 員 會 須 將 該 項 決 定 通 知 投 訴 人 及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 委 員 會 可 決 定 是 否 就 此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報 告 。 若

委員會決定不就此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委員或任何其他人士不得

披露關於該項投訴的任何資料；但委員會在公開會議中所取得的

證據或所收到的文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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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規定  
 

 
( 21)  出 席 委 員 會 閉 門 會 議 的 所 有 委 員 及 其 他 人 士 (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除外 )，均須簽署保密承諾書，承諾在委員會將其報告提交立法會

前，不會發表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所收到的文件，或所作的考慮

或 決 定 。 當 委 員 會 裁 定 某 位 委 員 或 其 他 人 士 違 反 了 其 向 委 員 會

所作承諾，委員會將考慮是否及如何處置該委員或其他人士，並

可採取行動，包括在立法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81 條 (證據的過早

發 表 )動 議 議 案 訓 誡 或 譴 責 該 委 員 ， 或 由 委 員 會 通 過 議 案 ， 對

該委員或其他人士違反承諾表達不滿。  
 
( 22)  在委員會按第 17 或 20 段通知被投訴的議員委員會所作的決定

前 ， 被 投 訴 的 議 員 須 簽 署 保 密 承 諾 書 ， 承 諾 不 會 在 委 員 會 將 其

報告提交立法會前，發表委員會註明機密的文件。當委員會裁定

被投訴的議員違反了其向委員會所作承諾，委員會將考慮是否及

如 何 處 置 該 議 員 ， 並 可 採 取 行 動 ， 包 括 由 委 員 會 通 過 議 案 對 他

違反承諾表達不滿。  
 
( 23)  委員會的會議，包括聆訊的會議，須為閉門會議；但如被投訴的

議 員 要 求 聆 訊 的 會 議 為 公 開 會 議 ， 則 該 等 聆 訊 須 在 公 開 會 議

進行。  

 
( 24)  聆訊中所聽取證供的謄本全文須盡量刊載於委員會的報告內，並

作為該報告的一部分。  
 

 

委員參與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 25)  任何提出投訴或被投訴的委員會委員，均不得以委員會委員身份

參與處理該項投訴或參與委員會審議或調查該項投訴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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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83條 

 
 
83. 個人利益的登記 
 
(1) 除按第(2)款的規定就個人利益作登記的目的外，每名議員不得

遲於每屆任期行首次會議當天，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

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 
 

(2) 每名新任立法會議員，須在其為填補立法會議員空缺而成為

立法會議員的日期起計 14天內，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
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 
 

(3) 每名議員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有變更，該議員須在變更後

14天內，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會秘書提供變更詳
情。 
 

(4) 立法會秘書須安排將該等詳情登錄於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內，

而該登記冊可供任何人士在辦公時間內查閱。 
 

(5) 在本條中，"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指– 
 

 (a) 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以及如有關公司有一間

《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 13條所指的控權公司，亦包括
該控權公司的名稱；  
(2006年第 73號法律公告；2014年第 1號法律公告) 
 

 (b) 接受薪酬的僱傭關係、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業； 
 

 (c) 客戶的姓名或名稱，如以上所提述的個人利益包括議員向

客戶提供的個人服務，而該等個人服務是由於其立法會

議員身份所引致或以任何方式與該身份有關者； 
 

附錄 VI 
 



 VI-2 

 
 (d) (i) 議員在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選中，以候選人身

份或由任何人代表其收取的所有捐贈，而該等捐贈

目的為支付該議員在該選中的選開支；或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 
 

  (ii) 作為立法會議員時，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
助，而提供詳情時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給予該

議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 
 

 (e) 議員或其配偶由於與其立法會議員身份有關或由該身份

引致的海外訪問，而該次訪問的費用並非全數由該議員或

公費支付； 
 

 (f) 議員或其配偶因其議員身份從： 
 

  (i) 香港以外的政府或組織；或 
 

  (ii)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 
  所收受或代表上述政府、組織或人士所收受的款項、實惠

或實利； 
 

 (g) 土地及物業； 
 

 (h) 公司或其他團體的名稱，如據議員所知，其本人，或連同

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持有該

公司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的數目超過該

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一者。  
(2014年第 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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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先生於 2014年 7月 22日及 23日  

接受網上清談節目《壹錘定音》訪問的逐字紀錄本(節錄) 

 
 

*節目主持人：李慧玲  (“李”)、黃之峰(“黃”)、黎智英(“黎”) 
 

X X X X X 
 
李︰ 嗱，肥佬黎今朝返咗嚟嘞(黎：喺嘞)，放咗三個禮拜假，係咪容

光煥發呢？ 
 
黎︰ 都唔係呀，好攰呀，飛嚟飛去好攰呀…哈哈，因為…因為唔係

淨係放假，係有啲事做，因為呢你知道，到我地啲年紀呢，

就…呀…好多朋友都有事架嘞，吓(李︰啫係身體？)呢個喺倫敦
有事(李：哦)，呢個喺加拿大有事，咁你放假，咁咪去囉，咁去
一個，咁呀放其… 

 
X X X X X 

 
黎︰ 嗱，我諗呢，我最近呢又有人呢…去咗我哋既 server 挖左好多

嘢出嚟囉，吓，咁嗰啲嘢就唔會係假嘅囉，吓你遮係，如果俾

邊個侵入咗我哋嘅 server，好似上一次咁，再挖啲嘢出嚟，我
就真係唔知邊嗰，吓，即係咩人做嘅。咁我亦無睇新聞啦，係

你講俾我聴啦，我都費事睇啦。我只可以講就係 er 咁就一定係
真架啦，吓。嗱，嚟啲錢呢，一毫子都係我自己賺嘅…吓，又
無好邊個施捨俾我，又唔係老豆剩落，我又唔係呃番嚟，我又

唔係走去澳門賭錢贏咗所以揮霍。哈，咁就 er，我本住自己嘅
能力去盡量去推動香港…啫係我覺得係對個社會係有益嘅人
囉，吓，係有益嘅事囉，吓，咁好多人覺得我做嘅嘢係亂港，

乜嘢都好，咁佢地想講就講乜…就講乜囉，吓。咁總之呢啲
錢，我話俾你聽，唔係任何外國人呀，美國佬呀，諸如此類…
任何人，一毫子都係我黎智英自己嘅，吓，咁你睇到仲有一樣

嘢呢，佢睇到話"呀，李柱銘要我捐款"；李柱銘駛乜要我捐款
架呀，李柱銘嗰啲捐款嗰啲少少呢，都係有人托李柱銘，吓，

佢地想有啲錢，咁我就從李柱銘嗰度俾佢囉，係咁囉。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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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嗱，正正呢度要問啦，點解你唔捐錢俾阿…阿黃之峰嘅學民
思潮呢？嗱，2014 年，你捐左(黃：我地又無乜呢個需要；黎：
佢無呢個需要囉) 300 萬俾公民黨、500 萬俾民主黨，咁其實你
係點樣揀捐錢俾邊嗰、唔捐錢俾邊嗰？ 

 
黎： 我一路有歷史以來捐錢俾邊嗰…咪有啲…吓…咁咪我有時我覺

得佢地需要嘅就增加多少少囉。係咁渣嘛。 
 
李： 嗱咁政黨係咁，但係佢…佢宜家揭露就話你都會捐俾一啲泛民

嘅啫係個別人士嘅。 
 
黃： 例如，陳方安生…係有…上年…6、7月喺有 50萬，加埋。 
 
李： 陳方安生，今年 14年嘅 1月你捐左 300萬俾陳太陳方安生。 
 
黎： 係，咁其實好簡單，佢有檔嘢係到 (黃：香港 2020)，係嘞…咁

我覺得佢嗰檔嘢…對個社會係有好嘅、積極嘅作用，我咪幫手
囉！係咁簡單渣嘛。我同陳方安生…我都未同…個交情…都唔
係好遠格，我唔係話識左好耐。我覺得你做嘅嘢真係對社會有

貢獻嘅、係係有積極作用嘅，我咪幫手囉！ 
 
李： 嗱，我見到 2012 年呢，個別你話陳淑莊，你話捐咗 50 萬、涂

謹申 50萬、毛孟靜 50萬，咁當時係 2012年，我估呢個係捐俾
佢地選舉啦，係嗎？ 

 
黎： 選舉囉。 
 
李： 咁其實哩啲我諗係應該係有紀錄可以“耖 ”到嘅 (黎：係囉、係

囉。)，如果係捐俾選舉。咁但係另外去到 2013 年，你個別都
有捐俾阿…阿梁家傑，咁即係嚟個係捐俾政黨定係捐俾佢個人
呢，咁係咪佢個人呢？ 

 
黎：  我覺得係捐俾梁家傑佢都唔係梁家傑嘅囉，一定係…我唔記得

咗囉，一定係佢地咩咩…咩餐晚會呀，乜野嗰啲嗰啲另外嗰啲
捐囉，如果幾十萬個啲就，吓麻，嗰啲囉，(黃：啫係 dum 心口
嗰啲 )啫係譬如有吔嘢政黨有咩晚會呀、買張枱呀、或者有咩
嘢…嘢捐出嚟去…啫係嗰啲咁嘅嘢囉，嗰啲好濕碎嘅嘢囉，嗰
啲就係。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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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咁我離開咗廿幾日，咁我都想知道香港嘅事務架，大佬。咁有
朋友…咁好嘅朋友，咁橫掂得閒，咪嚟我屋企食餐飯囉。嗱，
我今…琴日朝頭早 6 點幾鐘機到，吓，我 9 點零鐘，我覺得今
日冇 lunch，我咪俾個…我咪俾個 WhatsApp，問吓佢地今日有
冇 lunch 呀，冇 lunch 嚟食餐晏囉，係咁簡單囉，傾吓偈囉，
吓，咁我…我請埋呀…呀李…呀李卓人添，李卓人唔係香港渣
嘛，係咁囉。咁大家朋友，見吓面囉，傾吓偈囉，咁我都想八

吓啲嘢假賈，吓。睇吓元秋最近有冇啲咩料賈 (李︰啫係去收
料、去收風…哈哈)。吓，元秋今日有…哩排有咩…吓…有咩嘢
過癮嘅嘢，咁笑吓都好呀…俾我。(李︰你應該噚日早啲番工呀
嘛，如果噚日我哋就同阿…)吓，周融哩排食屎食成點，我都想
知道架，吓。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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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節目《壹錘定音》2014年 7月 23日  
有關黎智英先生向泛民捐款的談話部分的逐字紀錄本 

 
*節目主持人：李慧玲  (“李”)、黃之峰(“黃”)、黎智英(“黎”) 
 
李： …嗱你就無問題，但係泛民嗰度呢就確實…如果你睇番呢，可

能呢有小小違規，咁嗱呢到要處理。因為…em…根據…你就捐
咗俾一啲立法會議員啦吓，根據嗰個講法，咁但係立法會呢…
嗰個規條係都講得幾清楚呢，其實佢係要申報嘅，即係如果議

員接受捐款呀吓…啫係如果議員係接受個人捐款，佢係要申
報。嗱呢條條例係咁講嘅，就話呢個《議事規則》第 83 條 5(d)
款呀。就話任何人係擔任立法會議員期間：來自任何人士或組

織的財政贊助，而提供詳情嘅時候呢就要說明該贊助…啫係包
括係唔係直接或間接俾錢議員或者佢配偶… 嗰個條款就好清楚
嘞，你俾錢俾嗰個議員同埋個配偶呢，呢到要申報嘅。 
 

 …咁根據尋日嗰個…如果揭露嗰啲文件呢，有幾個議員呢係收
咗捐款嘅。嗱，咁有啲宜家否認，有邊幾個否認呢？涂謹申…
就話呢捐咗 50 萬俾佢，但係涂謹申就好斬釘截鐵話呢：從來
呢，就無收過黎智英任何嘅捐款。嗱涂謹申否認。咁阿陳淑莊

同毛孟靜呢，根據尋日啲報道都話有接受捐款嘅，咁毛孟靜就

講佢當時可能係做緊議員嘅時候咁，但係佢兩個呢… 
 
黃： 誒？但係陳淑莊同毛孟靜係否認佢地收過嘅… 
 
李： 係嘞，否認囉。佢地都否認囉。咁啫係話前後有 3 個：涂謹

申、毛孟靜同埋陳淑莊呢就 3 個否認。咁另外有 3 個呢就承認
呢有接受捐款，咁邊 3個呢？就係長毛、er…梁家傑同埋阿…李
卓人。咁但係佢地嘅講呢都話 ..啫係李卓人宜家係外國就未揾
到、啫係未番嚟，咁另外嗰兩個都話自已呢…係！佢哋係收咗
黎智英嘅捐款，不過就唔係個人收嘅。咁啊長毛話呢佢係代表

呢社民連去收嘅，而阿梁家傑就係話呢，佢呢佢甚至唔係代表

公民黨添，佢就話阿黎智英當時嗰個捐款呢，就係真普聯啱啱

成立嘅時候，咁啫係為爭取普選嗰個真普聯啦，咁好多嘢呢，

就啲單、啫係啲銀行戶口啊各樣都未搞清楚，咁所以佢就代住

真普聯去收咗呢一筆嘅錢，然之後真普聯呢…一搞番掂個戶口
嗰啲呢，就轉咗俾真普聯嘞。嗱佢地兩個有咁嘅解釋。咁我就

覺得會係咁啦，如果宜家啊長毛或者係啊梁家傑呢，啫係如果

佢地當時真係唔係 for 個人嘅捐款，而係只係去為個組織去代收
呢，其實我覺得佢地而家應該將啲有關嘅證明文件、單據應該

攞出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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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啫係至少嗰啲轉賬，啫係例如梁家傑講到話真普聯成立咗之後

將阿…嗰 30 萬定係唔知 50 萬轉番過去真普聯戶口，佢至少俾
張嗰啲嘅收據或者嗰啲嘅證明文件俾大家睇番，我覺得咁樣做

其實會易處理啲。 
 
李： 係啦，因為咁就公公道道囉，咁即係話，啊，原來佢當時真

係…啫係去代收嘅啫，吓即係代客泊車咁轉一轉嘅啫，其實事
實上嗰啲錢唔係落佢袋嘅，嗱如果唔係落議員袋，咁當然啫係

而係真係轉咗去嗰個組織，敢我覺得呢度仲可以說得通囉，敢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好就長毛同梁家傑都可以提呢啲文件。(黎：
係…我…)我懷疑李卓人可能都係…工黨啊。 

 
X X X X X 

 
黎： 我…我捐錢俾邊個都好啦，吓，最後都係個黨嘅啫。吓，我唔

會同邊個人…我對邊嗰人，譬如我對陳淑莊，我同陳淑莊雖然
係識啫，吓，我都唔會話："喂！靜係…靜係話去幫佢"。如果
我逐個逐個議員幫，我仲得了嘅，吓話？我都係得…幫都係幫
呢個咩嘢啫…都係幫政黨啫。啊，幫政黨嘅時候，我俾嘅錢，
政黨話：因為佢同我講嘅撥番俾嘅佢做做…做呢個競選嘅經
費，咁佢個黨嘅事囉，唔關我事囉。 

 
X X X X X 

 
李： 但係因為…嗱…啲錢係你嘅，你中意點用吓，尤其是你認為嗰

啲為社會公益你去用嘅，你係確實係有自由，咁但係佢地作為

議員呢，佢地係公職人士，咁嗰啲嘢呢，我地作為一個監察

者，你都係希望佢地係有規有矩，尤其係嗰個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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